
发展党员工作流程图 

发展党员 
五个阶段 

发展党员 
工作流程 

基层党组织 
工作节点 

申请入党 

1.提交入党申请书 

2.党支部谈话 

3.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 

4.培养 

5.考察 

6.确定为发展对象 

8.培养考察 

9.政治审查 

10.集中培训 

11.预审 

12.公示 

13.召开接收预备党
员的支部大会 

14.谈话 

15.审查 

16.审批、备案 

17.继续教育和考察 

18.召开预备党员转
正的支部大会 

19.审批和备案 

20.材料归档 

入党申请书须本人手写 

收到入党申请书后一个月内 

列为入党积极
分子 

采取党员推荐、群团组织推优等方式产生;支部委员会
（不设支部委员会的由支部大会）研究决定，并报基
层党委备案 

1.指定一至两名正式党员为培养联系人 
2.组织参加党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 

支部每半年对积极分子考察一次，并登记在《入党积
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 

党组织指定2名正式党员为入党介绍人 

同本人谈话、查阅有关档案材料、书面函调等，形成
结论性的政审综合材料 

考察一年以上 

发展对象入党前要参加短期集中培训；未经培训的，
除个别特殊情况外，不能发展入党 

列为发展对象 

1.基层党委预审 
2.审查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支部 

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填写《发展对象公示情况登记
表》；公示无异议后，填写《入党志愿书》 

1.讨论两个以上发展对象入党时，须逐个讨论和票决 
2.支部大会决议及时填入《入党志愿书》 

基层党委指派党委委员或组织员（含特邀党建组织员）
同发展对象谈话 

基层党委所属党总支审查意见填入《入党志愿书》
“总支部审查(审批)意见”栏，并报基层党委审批 

1.基层党委审批接收预备党员，审批意见填入《入党志愿书》
“基层党委审批意见”栏，经党委书记签名后加盖公章 
2. 应当在三个月内完成审批 
3.审批后一周内，将《中国共产党入党志愿书》等整套发展党
员材料、《新发展党员名册》报校党委组织部备案 

接收为预备党员 

转为正式党员 

预备期满，本人提出书面转正申请，支部征求党员和
群众意见，支委会审查，支部大会讨论票决 

支部每半年将考察情况登记在《预备党员考察表》 

参照接收预备党员的审查和审批、备案程序执行 

7.列入年度发展计划 

在听取党小组、培养联系人、党员和群众意见基础上，
支部委员会讨论同意并报基层党委备案 

每年年初根据学校计划控制数，基层党委制定发展计
划 

基层党委及时将其《入党志愿书》、入党和转正申请书、
自传、政审材料、《入党积极分子培养考察登记表》等
整套材料存入本人人事档案 


